
 1 

監獄行刑法修正草案總說明 

監獄行刑法(以下簡稱本法)自三十五年一月十九日制定公布，歷

經十二次修正。鑑於監獄係透過剝奪受刑人之自由使其與社會隔離，

以達應報、嚇阻、防衛社會及教化矯正，降低再犯之功能。受刑人除

因監獄行刑而減少部分自由權利以外，並不因此完全喪失憲法上所保

障之基本人權，尤其依「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」第十條第一項規

定：「自由被剝奪之人，應受合於人道及尊重其天賦人格尊嚴之處遇。」

及同條第三項前段規定：「監獄制度所定監犯之處遇，應以使其悛悔

自新，重適社會生活為基本目的。」顯見國際社會對於受刑人人權之

重視。我國司法院釋字第七五六號解釋之作成，亦係對受刑人之人權

保障為具體明確之揭示，依該號解釋之理由書所宣示，有關受刑人之

憲法保障基本權，並非全數被剝奪，除了入監服刑之人身自由以及附

帶其他自由權利受限制之外，受刑人所得享有之憲法上權利與一般人

民所得享有之基本權利並無不同，仍受憲法之保障，顯見受刑人除了

身體自由受到禁錮之外，其他基於人格尊嚴所享有之思想自由及憲法

上之基本權均應受到保障，除了「維護監獄秩序及安全」等考量，於

必要之情形下，得於受刑人基本權加以限制之外，不得無故加以限制

或剝奪。此外，觀諸鄰國日本，於一九○八年公布施行監獄法，其間

歷經數十次之修正，促使該國監獄法制與時俱進，為進一步符合世界

潮流，更在二○○六年大幅修正監獄法為「關於刑事設施及被收容人

等之處遇法」，除謀求刑事設施之妥適管理營運，同時亦尊重受刑人

之人權，並因應其狀況，施予適切之處遇。為符合現代刑事矯治及適

應國家社會之需要，提升受刑人之權益保障，爰擬具本法修正草案，

其修正要點如下： 

一、修正本法立法目的在使監獄行刑達到矯治處遇之目的，促使受

刑人改悔向上，並培養其適應社會生活之能力。（修正條文第

一條） 

二、增訂受刑人滿二十三歲而未完成該級教育階段者，得由少年矯

正學校報請監督機關同意，收容至完成該級教育階段為止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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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兼顧受刑人之受教權及國際公約關於成少分離之意旨。(修

正條文第四條) 

三、增訂監獄人員執行國家之刑罰權，應符合比例原則、尊重受刑

人尊嚴及維護其人權，且不得歧視，並應使受刑人瞭解其所

受處遇及刑罰執行之目的。另明定監獄應保障身心障礙受刑

人權益，採取適當措施為合理調整，以及不得對受刑人施以

長期單獨監禁之規定，以保障人權。（修正條文第六條） 

四、為落實透明化原則，保障受刑人權益，促進外界對於矯正機關

業務之認識與理解，協助監獄運作品質及可用資源之提升，

增訂監獄應設獨立之外部視察小組，視察小組應就監獄運作

及受刑人權益事項定期提出報告，並應以適當方式公開，由

相關權責機關回應處理之。(修正條文第七條) 

五、為強化受刑人矯治處遇效能，爰參照聯合國矯正規章，增訂監

獄應於受刑人入監後三個月內，依其個性、身心狀況、經歷、

教育程度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調查資料，訂定其個別處遇計畫，

並適時修正，俾利其復歸社會。(修正條文第十一條) 

六、為符合兒童權利公約優先考量兒童最佳利益，並運用最大可用

資源之意旨，增訂入監或在監婦女請求攜帶子女入監應經直

轄市、縣(市)社會福利主管機關評估，及有關幼兒之暫時安

置、轉介安置、延長安置等規定，另明定監獄應規劃活動空

間，提供必要之設施或設備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社會福利主管

機關對於在監子女照顧安置事項，應提供必要之協助。（修正

條文第十二條） 

七、為使受刑人確實瞭解執行期間之權利與義務，修正監獄除應告

知其重要權利義務外，並應製作手冊交付其使用。受刑人為

身心障礙者、不通中華民國語言或有其他理由，致其難以瞭

解其權利義務所涉內容之意義者，監獄應提供適當之協助。

（修正條文第十五條） 

八、增訂受刑人入監後，以分配於多人舍房為原則，俾符合人類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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居之天性及復歸社會之行刑社會化理念。（修正條文第十六條） 

九、 增訂受刑人移監之要件及程序，以符合人道及矯正處遇功能。

（修正條文第十七條） 

十、為維護監獄秩序及安全，保障受刑人權益，爰增訂隔離保護之

要件及相關程序。（修正條文第二十二條） 

十一、增訂監獄得對受刑人施用戒具、施以固定保護或收容於保護

室之要件、程序及期限，以及安排醫事人員評估其身心狀況，

並提供適當協助之規定，以維護人權。（修正條文第二十三條） 

十二、為符合實務運作需要，修正監獄人員得使用法務部核定之棍、

刀、槍及其他器械為必要處置，並授權法務部訂定棍、刀、槍

及其他器械之種類及使用方法等相關辦法。(修正條文第二十

五條) 

十三、增訂監獄對受刑人作業除應斟酌其刑期、健康等相關情形外，

並應與受刑人晤談後，於個別處遇計畫中訂定適當作業項目，

並得依職權適時調整之；並明定給與勞作金及發給補償金之

規定，以強化受刑人之保障。（修正條文第三十一條、第三十

六及第三十八條） 

十四、監獄作業收入基於「取之受刑人，用之受刑人」之精神，修

正作業賸餘提百分之六十充受刑人勞作金。另明定作業時間

上限及給與超時勞作金之規定；以及增訂受刑人因職業訓練

而有傷亡情形者，應發給補償金之規定。（修正條文第三十二

條、第三十七條及第三十八條） 

十五、為推動修復式司法，增訂監獄得安排專人或轉介機關(構)、

法人、團體協助受刑人與被害人進行調解及修復事宜。（修正

條文第四十二條） 

十六、為利受刑人復歸社會，符合時代趨勢，增訂監獄得提供適當

之資訊設備予受刑人使用；另為增進受刑人之身心健康，監

獄應適時辦理各種文化及康樂活動。（修正條文第四十四條） 

十七、增訂監獄應掌握受刑人身心狀況，辦理受刑人疾病醫療、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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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保健、篩檢、傳染病防治及飲食衛生等事項。監獄依其規模

及收容對象、特性，得在資源可及範圍內備置相關醫事人員，

於夜間及假日為戒護外醫之諮詢判斷，並由衛生主管機關定

期督導、協調及協助改善衛生醫療相關事項。（修正條文第四

十九條） 

十八、增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，縱經受刑人同意亦不得接受可能有

損健康之醫學或科學試驗；及受刑人檢體，不得為目的外利

用之規定。（修正條文第六十六條） 

十九、為落實聯合國矯正規章規定，受刑人應能獲得保密及有效之

法律協助，並儘量維護其相關社會權益之意旨，規定受刑人

與其律師、辯護人之通信、接見，監獄人員僅得監看不與聞，

除有事實上困難外，不限制接見次數及時間。另外，未受委任

之律師請求接見受刑人洽談委任事宜時，亦準用律師接見之

規定。（修正條文第七十二條） 

二十、為符合時代潮流及監獄科技化趨勢，增訂監獄認受刑人或請

求接見者有相當理由時，得准其使用電話或其他通訊方式接

見。（修正條文第七十三條） 

二十一、為保障受刑人通信、投稿權益，參照司法院釋字第七五六

號解釋意旨，明定監獄檢查受刑人之書信，係為確認有無夾

帶違禁物品，並列舉得閱讀受刑人書信內容及得刪除其書信

內容之情形。另受刑人發送之文件，屬文稿性質者，得准其投

寄報章雜誌。（修正條文第七十四條） 

二十二、增訂「陳情、申訴及起訴」相關規定，保障受刑人申訴及

司法救濟權利，以符合司法院釋字第七五五號解釋意旨。（修

正條文第九十條至第一百十四條）。 

二十三、因應司法院釋字第六九一號解釋，對於不予假釋、撤銷假

釋、廢止假釋之處分，明定受刑人得提起復審，及不服復審所

為決定，得向法院提起訴訟等規定。(修正條文第一百二十一

條至第一百三十六條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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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十四、配合司法院釋字第六七七號解釋，考量監獄釋放受刑人之

人數多寡不一及準備作業需時，爰參酌美國、紐西蘭等國制

度，修正為刑期終了之當日下午五時前釋放。（修正條文第一

百三十八條） 


